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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微笑行动慈善医院“嫣然天使基金” 

医疗救助项目检查监督报告 

 

社会监督委办公室 

 

2010 年 7 月，嫣然天使基金办公室的志愿者在对杭州微笑行动

慈善医院上报的申请资助资料进行审核和电话回访时，发现了申请

资料中存在的一些问题，并将这些问题及时上报到了中国红基会。

中国红基会对此十分重视，为加强对专项基金的项目管理，专门安

排监督委办公室副主任孙春苗、嫣然天使基金办公室主任李秀玲，

于 2010 年 8月 19 日至 21 日，对杭州微笑行动慈善医院执行“嫣然

天使基金”医疗救助项目的情况进行了检查和监督。 

检查组听取了医院关于执行嫣然天使基金项目的工作汇报，调

阅了相关患儿的病历档案，查看了医院 2009 年的审计报告，参观了

两台正在进行的唇腭裂手术，检查了医院的各个科室和病房，并随

机对正在医院治疗的患儿及家长进行了走访。现将检查和监督的情

况报告如下。 

一、存在的问题及院方的解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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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“嫣然天使基金”办公室检查和回访，杭州微笑行动慈善医

院的申请资料主要存在 3个问题： 

（一）3名患儿的照片完全相同 

患儿杨宝宝（病历编号 5317）、温亚轩（病历编号 5308）、刘元

玲（病历编号 5316）的 3份申请资料所贴照片完全相同，但其余填

报资料皆不同。这 3 份材料的“联系电话”一栏均为空缺，且来自

河南不同的地区。 

院方解释：2010 年上半年申报的资料基本上是由志愿者完成

的，而志愿者往往只提供短短数天的志愿服务，而医院对于志愿者

的岗前培训工作也不够。志愿者在对电子病历进行整理时，将患儿

杨宝宝的电子照片重复粘贴到其他两名患儿温亚轩、刘元玲的电子

病历中，相关的医生和项目负责人也没有对这些资料进行认真审核，

从而造成了问题的发生。 

（二）将不属于资助范围的手术申请资助 

嫣然天使基金办公室在对患儿张嘉乐（病历编号 4727）进行回

访时，患儿家长称在该院进行的手术不是第一次腭裂修补术。检查

组实际查看了患儿张嘉乐的病历，并对患儿张嘉乐的监护人张利梅

进行了电话回访，张利梅称，患儿张嘉乐之前已经在上海九院进行

过唇裂一期修补术、腭裂的一期修补术和二期修复术，2010 年 1月

28 日在该院进行的“腭裂三期修复术”（即患儿家长所谓的“第四

次缝合手术”），不属于嫣然天使基金的资助范围（只负担唇腭裂患

者唇腭裂的功能恢复缝合手术，即腭裂一期修补术）；另外，据申请

资料中填写，该患儿进行的是“腭裂修补术”，与实际病历中的“二

次腭裂修复术”也存在出入。 

院方解释：修补术是初次功能缝合手术，修复术是在修补术基

础上的二次手术，二者是不同的，按照合作协议，嫣然天使基金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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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助前者。医护人员和项目负责人对资助范围是知情的，但填报申

请电子资料的志愿者并不知情，而且对于项目相关要求和诊疗专业

术语不是很熟悉，因此在填报资料的时候混淆了“修补”、“修复”，

并将该患儿的资料列入了申请资助的序列。 

（三）将自愿自费进行手术的患儿资料申请资助 

患儿郭金良（病历编号 4794）的家长郭芝田在接受回访时声称，

“2010 年 3 月 11 日在该院自愿自费进行了腭裂修补术，已经向医

院交纳 4000 元”。这与该医院声称的完全免费手术存在出入。 

院方解释：该患儿没有贫困证明，不属于医院免费手术对象，

但该患儿家长坚持要在该院进行手术，于是向医院捐赠了 4000 元，

手术得以进行。医院向检查组出示了郭芝田 2010 年 3 月 10 日向该

院捐赠 4000 元的捐赠协议书，同时也表示，这种情况确实不应该再

向嫣然天使基金申请资助。 

二、对杭州微笑行动慈善医院的意见和建议 

检查组听取了院方的工作汇报，指出了申请资料中存在的问题，

并对项目执行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意见和项目建议，希望院方能够做

到以下工作： 

（一）核查问题并进行整改 

就嫣然天使基金回访所发现的问题做进一步核查，并将核查情

况报中国红基会和嫣然天使基金，保证不再发生类似问题，维护公

益项目的公益性、规范性和信誉度。 

（二）专人负责申请资料，明确制表责任 

1. 患儿申请材料的制作应当有专人负责，对具体工作人员和志

愿者加强培训和工作各环节的衔接，由专人将申请资料进行逐一审

核，然后再上报到嫣然天使基金。 

2. 患儿申请材料的表格中，建议增加“填表人”一项，并由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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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人本人手写签名，以便于事后审核能够及时确认相关责任。 

（三）完善患儿联系方式 

患儿申请材料中的联系方式中有“联系电话”一栏，而且不少

材料中此项为空缺，影响了回访工作的进行。检查组建议联系电话

必须填写，除了手机号码以外，最好能够留固定电话号码；另外，

申请材料中“患儿来源”一项只填写到县市一级，建议填写完整、

详细的通信地址。 

（四）遵循合作协议，保证项目进度 

发现问题的这批申请材料包括 2010 年 1月至 6月两个季度，而

按照双方的合作协议，“患儿治疗费用每季度结算一次”，建议医院

严格遵循合作协议，加强与嫣然天使基金的沟通，及时上报申请材

料，保证项目进度，避免资料积压，减少出错概率。 

院方坦诚的承认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完全接受上述建议，院

方主动表示，将于 8 月 23 日周一上班后，专门就此事召集医院全体

相关人员开专题工作会议，通报检查组所指出的问题，理清相关责

任，讨论整改措施，加强工作沟通，完善项目管理。 

三、对嫣然天使基金办公室的建议 

本次检查和监督基本完成了预期任务，核查了申请资料中存在

的问题，对医院执行执行嫣然天使基金项目的工作进行了指导，加

强了专项基金和定点医院之间的沟通，并加强对医疗救助项目的社

会监督。除了对定点医院的意见和建议以外，还有以下建议供嫣然

天使基金及所属定点医院参考： 

（一）加强对定点医院的指导 

建议嫣然天使基金加强对定点医院的工作指导，主动督促定点

医院严格履行合作协议，按时上报申请材料。 

（二）资助申请材料使用统一的表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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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医院的申请表格是医院自制的，细节不很完备，填写不够规

范，建议嫣然天使基金对各定点医院明确提出要求，使用嫣然天使

基金统一格式的患儿申请表格，避免出现资料五花八门的现象，减

少事后追惩的损失和成本。 

（三）在合作协议中明确救助对象 

本次检查的主要内容是针对申请材料中出现的各种问题，目前

中国红基会（甲方）与杭州微笑行动慈善医院（乙方）的合作协议

中，关于救助对象和申请材料的相关要求比较粗略，只有一句“乙

方收治甲方核定列入嫣然天使基金救助的唇腭裂患儿，甲乙双方共

同承担手术费用，甲方按照每例人民币 1250 元支付给乙方”，此外

无它。医院、第三方需要查询《嫣然天使基金管理规则》才能知晓

嫣然天使基金的救助范围，而根据《嫣然天使基金管理规则》第十

九条，该基金的资助原则包括全额资助（承担全部医疗费用）、功能

恢复（只负担唇腭裂患者唇腭裂的功能恢复缝合手术）。实际上存在

两个问题： 

（1）“全额资助”是基本准则，但这一准则与合作协议中暗含

的“有限定额资助”原则实际上存在冲突； 

（2）医院的项目负责人了解嫣然天使基金只资助“功能恢复”

手术这一原则，然而普通工作人员、申请资料的制作者（包括志愿

者）实际上并不了解，从而造成了本次求助资料出现了多处问题。

这一问题除了医院对工作人员培训不够以外，也与合作协议的粗疏

有关。 

鉴于上述问题，建议修订和完善合作协议，在协议中明确规定

资助范围和对象，以明晰要求、分清责任、减少歧义。 

（四）修改合作协议中有关地域限定的相关条款 

按照合作协议中，关于对资助患儿的地域限定为“浙江省及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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边省份贫困唇腭裂患儿”，实际上该医院申请资助的患儿中，有一批

来自河南省，经了解该医院曾前往河南实施手术。虽然按照协议，

这批来自河南的患儿不符合资助的地域规定，但出于扩大受益面的

考虑，嫣然天使基金准备批准进行资助。鉴于上述情况，以及该医

院目前经常开展到外地实施手术的实际情况，建议合作协议中取消

对资助患儿的地域限定，或者应该进一步明确所资助的具体省份，

以避免合作协议流于形式。 

（五）加强档案管理工作 

建议嫣然天使基金办公室加强对患儿申请材料的档案管理，以

保证工作顺畅。原始资料必须存档备案，使用须有登记手续。原始

材料一般不外借，如确有工作需要，可提供复印件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送：总会领导、中国红基会理事、监事、监督委委员、巡视员 

发：嫣然天使基金办公室、杭州微笑行动慈善医院、其他专项基金及定

点医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    份 


